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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依据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是对WW/T�0017—2008《馆藏文物登录规范》的修订，并代替和废止WW/T�0017—2008

《馆藏文物登录规范》。本标准规定了馆藏文物登录的主要信息、登录的流程、登录的相关文档，本

标准与WW/T�0017—2008《馆藏文物登录规范》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充实了馆藏文物登录的主要信息，包括馆藏文物基本信息、馆藏文物管理信息、馆藏文物影

像信息的登录内容，并提出相应的登录要求。

——修订、完善了馆藏文物登录流程的部分内容。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首都博物馆。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武俊玲、金瑞国、赵昆、邢鹏、刘丞、马生涛、叶晔。

本标准代替和废止WW/T�0017—2008。

WW/T�0017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WW/T�001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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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文物登录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馆藏文物登录的主要信息、馆藏文物登录流程和所需相关文档（包括纸质文档和电

子文档）的基本内容和填写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登录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7408¶数据元和交换格式¶信息交换¶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WW/T�0020¶文物藏品档案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WW/T�0020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馆藏文物¶cultural rel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由文物收藏单位正式入藏并登记入账的文物。

3.2　

馆藏文物登录¶reg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对馆藏文物进行鉴定、登记、管理、备案、维护及相关信息记录的过程。

3.3　

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文物）¶general accounts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用来记录收藏单位所有馆藏文物的账目，是国家科学、文化财产账。

3.4　

馆藏文物分类账¶ledger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根据文物收藏单位藏品分类的具体情况，按照不同类别和分库管理的状况，分别建立的账册。

3.5　

馆藏文物编目¶catalog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对馆藏文物各种基本信息进行详细登记的过程。

4　馆藏文物登录的主要信息

4.1　概述

馆藏文物登录的主要信息包括：馆藏文物基本信息；馆藏文物管理信息；馆藏文物影像信息。

4.2　馆藏文物基本信息

其基本内容应包括：

a）总登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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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名称（含原名）；

c）年代；

d）质地；

e）类别；

f）数量；

g）尺寸；

h）质量；

i）级别；

j）来源；

k）完残状况；

l）保存状态；

m）入馆日期。

填写方法见附录A。

4.3　馆藏文物管理信息

其基本内容应包括：

a）保管信息；

b）基本情况；

c）鉴定信息；

d）考古发掘信息；

e）来源信息；

f）流传经历；

g）损坏记录；

h）移动记录；

i）修复记录；

j）展览信息；

k）著录信息；

l）收藏单位信息；

m）�其他信息。

填写方法参见附录B。

4.4　馆藏文物影像信息

4.4.1　概述

具体内容包括：馆藏文物影像基本信息、影像采集工作的信息。馆藏文物（含相关附属物）登记

入库时的正视图照片至少1张，其他图片类型的照片数量不限。

填写方法见附录C。

4.4.2　馆藏文物影像基本信息

其基本内容应包括：

a）收藏单位代码；

b）总登记号；

c）图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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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图片顺序号。

4.4.3　影像采集工作的信息

其基本内容应包括：

a）拍摄单位；

b）拍摄地点；

c）拍摄日期；

d）拍摄人。

5　馆藏文物登录流程

5.1　由本单位或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人员对馆藏文物进行鉴定，并填写《文物鉴定表》。填写

《入馆凭证》。

5.2　馆藏文物影像资料采集，包括拍摄照片、绘图、拓片等。

5.3　馆藏文物编目，填写《馆藏文物编目卡》。

5.4　填写《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文物）》。

5.5　填写《馆藏文物分类账》。

5.6　填写《藏品档案》。并按照WW/T�0020�建立文物档案，按照规定进行备案。对藏品的历史档案、

历史账册等均应妥善保管。

5.7　将发生变更的文物信息记录更新到文物档案中，同时将发生变更的文物信息记录到《博物馆藏品

总登记账（文物）》、《馆藏文物分类账》、其他辅助账册及相关的信息数字化文档中。

6　馆藏文物登录的相关文档

6.1　概述

馆藏文物登录工作中应填写的文档，包括《文物鉴定表》；《入馆凭证》；《馆藏文物编目

卡》；《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文物）》；《馆藏文物分类账》；其他辅助账册；《藏品档案》。

6.2　《文物鉴定表》

记录文物的鉴定信息。其基本内容应包括：

a）原编号；

b）名称；

c）年代；

d）数量；

e）尺寸；

f）质量；

g）质地；

h）完残状况；

i）来源；

j）级别；

k）鉴定单位；

l）鉴定人；

m）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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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鉴定日期。

6.3　《入馆凭证》

记录馆藏文物入馆时的详细信息。其基本内容应包括：

a）原编号；

b）总登记号；

c）分类号（或其他辅助账号）；

d）名称；

e）年代；

f）数量；

g）尺寸；

h）质量；

i）质地；

j）完残状况；

k）来源；

l）级别；

m）�文物移交方和接收方签字；

n）入馆日期。

6.4　《馆藏文物编目卡》

对馆藏文物进行编目时填写的记录文物藏品信息的卡片。其基本内容应包括：

a）原编号；

b）入馆凭证号；

c）总登记号；

d）分类号（或其他辅助账号）；

e）名称；

f）年代；

g）数量；

h）尺寸；

i）质量；

j）质地；

k）完残状况；

l）来源；

m）�级别；

n）形态特征；

o）题识情况；

p）流传经历；

q）鉴定单位；

r）鉴定意见；

s）鉴定人；

t）文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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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制卡人（签字）；

v）制卡日期。

6.5　《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文物）》

其基本内容应包括：

a）登记日期；

b）总登记号；

c）分类号；

d）名称；

e）时代；

f）数量；

g）尺寸、质量；

h）质地；

i）完残状况；

j）来源；

k）入馆凭证号；

l）注销凭证号；

m）�级别；

n）备注；

o）账册页码。

6.6　《馆藏文物分类账》

对馆藏文物的分类管理账。其基本内容应包括：

a）登记日期；

b）总登记号；

c）分类号；

d）名称；

e）年代；

f）数量；

g）尺寸；

h）质量；

i）质地；

j）完残状况；

k）来源；

l）级别；

m）�库房（库区）名称及编号；

n）保存位置；

o）备注。

6.7　其他辅助账册

包括：文物的历史账册、文物流水帐册等。

6.8　《藏品档案》

记录与藏品相关的各类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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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馆藏文物基本信息登录说明

A.1　总登记号

总登记号指馆藏文物在现收藏单位《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文物）》上的登记号。

总登记号一件（套）一号。总登记号一经确定即永久使用，不能更改和重复使用，馆藏文物注销

后原总登记号仍应保留。

总登记号应用小字清晰地标写在馆藏文物上，书写位置以不妨碍观瞻和不易摩擦为宜；不宜直接

书写的馆藏文物，应贴、挂编号标签，标签贴挂应确保牢固，避免遗失。

如此号中有冒号、逗号、正反斜杠、星号、问号、各种括号、竖杠等特殊符号，输入电子计算机

时必须输入为全角。

A.2　类别

类别包括：玉石器、宝石；陶器；瓷器；铜器；金银器；铁器、其他金属器；漆器；雕塑、造

像；石器、石刻、砖瓦；书法、绘画；文具；甲骨；玺印符牌；钱币；牙骨角器；竹木雕；家具；珐

琅器；织绣；古籍善本；碑帖拓本；武器；邮品；文件、宣传品；档案文书；名人遗物；玻璃器；乐

器、法器；皮革；音像制品；票据；交通、运输工具；度量衡器；标本、化石；其他。

每件馆藏文物只选择并登录一种类别。

类别选择时如有交叉，应按以质地为主、兼顾功用的原则进行选择。复合或组合质地的文物，以

其主体或主要质地选择类别。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及古人类化石，按照“标本、化石”类别登录。

参见附录D。

A.3　名称（含原名）

A.3.1　名称

经审核认定的馆藏文物科学、准确、规范的名称。

名称含时期年代、作者、产地、工艺技法、文饰题材、质地、器形等特征内容。

定名规则参照WW/T�0020。自然标本定名参见相关学科国际命名法规。

参见附录E。

A.3.2　原名

馆藏文物在现收藏单位《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文物）》上的原有名称。

A.4　年代

A.4.1　年代类型

分为：制造年代、使用年代、形成年代、生存年代。兼有两种及两种以上年代类型者填写一种主

要年代类型。

制造年代：指馆藏文物的最初制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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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代：指馆藏文物的实际使用时间。

形成年代：指岩矿标本的最后形成时间。

生存年代：指古生物、植物、动物类标本的存活年代。

A.4.2　年代表示方式

分为：公历纪年、地质年代、考古学年代、中国历史学年代、帝王纪年、其他纪年（如外国纪

年，历史事件纪年等）。

A.4.3　具体年代

经审核认定的馆藏文物本体的时间信息。

“具体年代”应与“年代类型”、“年代表示方法”相对应。

示例1：公历纪年：1921年7月23日

示例2：地质年代：早更新世

示例3：考古学年代：新石器时代

示例4：中国历史学年代：清

示例5：帝王纪年：清乾隆六十年

示例6：外国纪年：日本明治四十二年九月

示例7：历史事件纪年：抗日战争时期

参见附录F。

A.5　质地

A.5.1　质地类别

分为：单一质地、复合或组合质地。

单一质地分无机质、有机质。无机质分非金属材料、金属材料。有机质分植物质材料、动物质材

料和其他有机质材料。

复合或组合质地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材料，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在宏观上组成具

有新性能的材料。分无机复合或组合质地、有机复合或组合质地、有机无机复合或组合质地。

A.5.2　具体质地

构成馆藏文物主体的物质材质。如系多种材质复合或组合而成，应写明主要材质。

A.6　数量

根据构成馆藏文物基本物质的自然属性和所形成的社会属性，区分和统计馆藏文物数量。以件为

计量单位。输入计算机时必须填写为半角阿拉伯数字。

成套馆藏文物分为实际数量和传统数量两种：组成部分可以独立存在的，按个体编号计件（实际

数量）；组成部分不能独立存在的，整体编一个号，每个部分列分号，按一件（套）计算，在实际数

量栏内注明整套馆藏文物的实际数量。

示例1：�名称���������������������������������������������������������������件（套）数���������件数

���������������清代花盆底鞋��������������������������������������������������������1�������������������2只

示例2：�名称���������������������������������������������������������������件（套）数���������件数

���������������清平定准噶尔方略一百七十二卷������������������������1�����������������100册

示例3：名称���������������������������������������������������������������件（套）数���������件数

���������������明嵌宝石龙纹带盖金执壶������������������������������������1�������������������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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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尺寸

对馆藏文物进行测量所得到的数据。

以厘米作为计量基本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超过100cm的可采用米为单位计量，精确到小数

点后2位。

单体馆藏文物测量方法：平面型馆藏文物顺序测量长和宽，圆形测量直径。立体型馆藏文物顺

序测量长、宽、高；圆面馆藏文物测量自外沿量起的直径。复杂形体馆藏文物按照陈列状态测量最大

长、宽、高。绘画、书法馆藏文物测量画心尺寸，以“纵”、“横”表示。

成套馆藏文物测量方法：成套馆藏文物中组成部分规格基本一致的，按单体馆藏文物测量方法测

量最大一件单体；组成部分大小不一致的，按单体馆藏文物测量方法分别测量各个单体尺寸。

A.8　质量

对馆藏文物进行称重所得到的数据。

同一总登记号的多个单体馆藏文物应填写各个单体质量的总和。文物的质量一律不包括附件的质

量。

以千克为计量基本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

A.9　级别

经审核认定的馆藏文物的级别。

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一般文物。

参见《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

A.10　来源

A.10.1　来源方式

现收藏单位获得馆藏文物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购买；接受捐赠；依法交换；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方式；通过文物行政部门指定保管或者调拨方式取得文物（如拨交、移交）；其他（如旧

藏、考古发掘、采集、拣选）。

A.10.2　来源单位（或个人）

现收藏单位获得馆藏文物的来源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来源方式为“购买”的，是指以有偿形式取得所有权的文物，来源单位（或个人）是指原所有权

单位或所有权人。

来源方式为“接受捐赠”的，是指以无偿或奖励形式取得所有权的文物，来源单位（或个人）是

指原捐赠单位或捐赠人。

来源方式为“依法交换”的，是指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依据相关程序交换的文物，来源单位是

指与本收藏单位交换文物的单位。

来源方式为“拨交”的，是指通过行政手段变更使用权或保管权的文物，来源单位是指原拨交单

位。

来源方式为“移交”的，是指公安、海关、工商等执法部门移交罚没的文物，来源单位是指原移

交部门。

来源方式为“旧藏”的，是指收藏单位继承的历史上原有的收藏并保存至今的文物。

来源方式为“考古发掘”的，是指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水）的文物，来源单位是指进行考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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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的单位。

来源方式为“采集”的，是指捡拾上交的文物，来源单位（或个人）是指捡拾文物的单位（或人

员姓名）。

来源方式为“拣选”的，是指银行、冶炼厂、造纸厂及物资回收部门将拣选的文物移交给主管部

门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来源单位是指原移交文物的单位。

A.11　完残状况

对单件馆藏文物和成套馆藏文物完残情况的具体描述。

参见附录G。

A.12　保存状态

按馆藏文物的实际情况进行保存状态的选择。可以分为：状态稳定，不需修复；部分损腐，需要

修复；腐蚀损毁严重，急需修复。

A.13　入馆日期

馆藏文物被现收藏单位接收入馆的日期，即《入馆凭证》记载的日期。

日期表示方式见GB/T�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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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馆藏文物管理信息登录说明

B.1　保管信息

B.1.1　说明

保管信息是现收藏单位进行馆藏文物管理工作的相关信息。

B.1.2　总登记号

总登记号指馆藏文物在现收藏单位《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文物）》上的登记号。

如此号中有冒号、逗号、正反斜杠、星号、问号、各种括号、竖杠等特殊符号，输入电子计算机

时必须输入为全角。

B.1.3　原编号

入藏现收藏单位之前，历次收藏单位给予馆藏文物的编号。

B.1.4　库房责任人

馆藏文物库房的责任保管员姓名。

B.1.5　入库日期

馆藏文物被现收藏单位登记入库的日期，即《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文物）》登记的日期。

日期表示方式见GB/T�7408。

B.1.6　库房（库区）名称及编号

保管馆藏文物的库区和库房的名称及编号。

B.1.7　保存位置

馆藏文物在库房中的存放位置。包括柜架的编号、柜架内层位的编号等信息。

B.1.8　保管适宜温度

根据馆藏文物质地类别所确定的最适宜保管的温度。

B.1.9　保管适宜相对湿度

根据馆藏文物质地类别所确定的最适宜保管的相对湿度。

B.1.10　保管注意事项

在保管工作中需要特殊注意的事项，如防虫、防腐措施等。

B.1.11　备注

其他需要记录并在保管及使用工作中注意的事项。

B.2　基本情况

B.2.1　说明

对馆藏文物本体信息的描述。

B.2.2　生产制造信息

包括：生产制造（出版）时间；地点；工艺；生产制造（出版）单位；制造人（作者）等。

B.2.3　文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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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馆藏文物中单体文物各部件及附件部分的文字信息；成套馆藏文物各组件的文字信息。

B.2.4　造型及图案信息

包括：造型情况（风格、样式、颜色、材质等）；图案情况（样式、位置等）等。

B.2.5　备注

其他需要描述的事项。

B.3　鉴定信息

B.3.1　说明

馆藏文物在本收藏单位进行的历次辨别真伪、确定年代、考证内涵、列举依据、评定价值、定

名、定级的相关信息。

B.3.2　鉴定日期

馆藏文物被鉴定的日期。

日期表示方式见GB/T�7408。

B.3.3　组织鉴定的单位

组织鉴定的单位全称。

B.3.4　鉴定单位

进行鉴定的单位全称。

B.3.5　鉴定人

鉴定人的姓名。

B.3.6　鉴定意见及鉴定结论

鉴定后，对该馆藏文物形成的鉴定意见或结论。

B.3.7　备注

其他需要记录的事项。

B.4　考古发掘信息

馆藏文物中凡涉及考古发掘出土（水）的，应当填写考古发掘信息。包括出土（水）时间、地

点、位置以及考古发掘单位等。

B.5　来源信息

B.5.1　说明

现收藏单位取得馆藏文物的方式及相关信息的详细记录。

B.5.2　接受捐赠

馆藏文物被捐赠的相关信息，包括：捐赠时间；捐赠单位；捐赠人；接收单位；接收人等。

B.5.3　购买

馆藏文物购买的相关信息，包括：购买时间；购买地点；出让单位及人员；购买费用；接收单位等。

B.5.4　依法交换

依法交换的相关信息，包括：依法交换时间；出让单位；出让人；依法交换批准单位；接收单位等。

B.5.5　通过文物行政部门指定保管或者调拨方式取得文物（如拨交、移交）

拨交、移交等的相关信息，包括：拨交、移交时间；出让单位；出让人；拨交、移交批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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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单位等。

B.5.6　其他

除以上来源方式之外的馆藏文物来源方式，包括：旧藏、考古发掘、采集、拣选等。

B.5.7　备注

其他需要记录的事项。

B.6　流传经历

B.6.1　说明

馆藏文物在不同收藏单位（收藏人）之间的收藏、保管经历。

B.6.2　时间

历次流传经历的具体起止日期。

日期表示方式见GB/T�7408。

B.6.3　收藏单位

历次收藏单位全称。

B.6.4　收藏人

历次收藏人姓名。

B.6.5　备注

其他需要记录的事项。

B.7　损坏记录

B.7.1　说明

馆藏文物自然、人为损坏情况和相关信息。

B.7.2　损坏发生时间

损坏发生的日期。

日期表示方式见GB/T�7408。

B.7.3　地点

损坏发生的具体地点全称。

B.7.4　损坏情况

损坏的具体情况，如损坏状况、受损程度等。

B.7.5　损坏原因

损坏发生的具体原因。

B.7.6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人为损坏的责任人所在部门名称及其责任人姓名。

B.7.7　处理情况

馆藏文物处理情况和人员处理情况。

B.7.8　备注

其他需要记录的事项。

B.8　移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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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1　说明

馆藏文物在现收藏单位除展览以外的所有移动情况和相关信息。

移动原因分为：移库、出库照相、观摩、修复、复制等。

其中因修复的移动，根据“B.9修复记录”中要求详细填写。

B.8.2　移动时间

移动工作的起止日期。

日期表示方式见GB/T�7408。

B.8.3　移动目标区域

移动的目的地及区域详细名称。

B.8.4　执行单位

移动的执行单位全称。

B.8.5　移动原因

移动的具体原因。

B.8.6　备注

其他需要记录的事项。

B.9　修复记录

B.9.1　说明

馆藏文物历次修复、保护情况及相关信息。

B.9.2　修复时间

修复工作的起止日期。

日期表示方式见GB/T�7408。

B.9.3　承担单位

承担修复工作的单位全称。

B.9.4　修复人

参与修复工作的人员姓名。

B.9.5　修复地点

承担修复工作的单位开展修复工作的详细地址。

B.9.6　修复原因

开展修复工作的具体原因。

B.9.7　修复情况及结果

开展修复工作的详细情况及结果。

B.9.8　修复前、后对比照片

修复前和修复后的馆藏文物正面全形照片及修复部位的照片。

B.9.9　备注

其他需要记录的事项。

B.10　展览信息

B.10.1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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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文物在收藏单位的展览情况及相关信息。

B.10.2　本收藏单位范围内的展览

馆藏文物在本收藏单位范围内的展览情况，包括：展览起止日期；展览名称等。

日期表示方式见GB/T�7408。

B.10.3　国内展览

馆藏文物在国内其他地点展览的情况，包括：展览起止日期；展览名称；展览的组织单位；展览

举办地点；承接展览单位；批准单位及文号。

日期表示方式见GB/T�7408。

B.10.4　出国（境）展览

馆藏文物出国（境）展览的具体情况，包括：展览起止日期；展览名称；展览组织单位；展览举

办国家、地点；承接展览单位；批准单位及文号。

日期表示方式见GB/T�7408。

B.10.5　备注

其他需要记录的事项。

B.11　著录信息

B.11.1　说明

主要记录馆藏文物相关信息的古籍、文献、专著、期刊、图录、论文等。

B.11.2　著录（出版）时间

相关著录信息产生或出版的日期。

日期表示方式见GB/T�7408。

B.11.3　出版单位及书名

出版馆藏文物著录信息的单位全称及相关著作或期刊全称。

B.11.4　作者

著录制作人姓名。

B.11.5　文章（章节）及页码

具体章节名称及页码数。

B.11.6　主要内容

著录的主要内容信息。

B.11.7　备注

其他需要记录的事项。

B.12　收藏单位信息

记录馆藏文物收藏单位的主要信息，如收藏单位基本情况；文物藏品概况；建档情况；保管情

况。

B.13　其他信息

其他需要记录的文字、音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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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馆藏文物影像信息登录说明

C.1　馆藏文物影像文件的命名规则

C.1.1　馆藏文物影像文件的命名形式

馆藏文物影像文件的命名形式为：收藏单位代码-总登记号-图片类型-图片顺序号。

各项之间用英文半角“-”分开。各项的顺序应固定，文件名中不应存在任何空格。

C.1.2　收藏单位代码

C.1.2.1　概述

收藏单位代码即地域和行业编码，用�14�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为区分不同的单位，将编号设计为四部分：行政区划代码+单位性质代码+行业分类代码+单位顺

序号。

C.1.2.2　编号的命名规则

命名内容：行政区划代码+单位性质代码+行业分类代码+单位顺序号。

命名长度：����������������6位������������������1位��������������2位�����������������5位

行政区划代码
单位性
质代码

行业分
类代码

单位顺序号

长度 1 2 3 4 5 6 1 1 2 1 2 3 4 5

各项的顺序要固定，文件名中不应存在任何空格。无论任何原因，文件名中均不应存在中文字

符。

C.1.2.3　行政区划代码

馆藏文物收藏单位所在地的行政区划号码，用6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全

国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表》为准。

C.1.2.4　单位性质代码

按表C.1所示内容选择后填写，用1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表C.1　单位性质代码表

单位性质代码 单位性质

1 国家机关

2 事业单位

3 国有企业

4 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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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5　行业性质代码

以馆藏文物收藏单位所属的行业分类为准，用2位阿拉伯数字表示。见表C.2所示。

表C.2　行业性质代码表

代码
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

码》中“门类”
的对应关系

行业名称

01 A 农、林、牧、渔业

02 B 采矿业

03 C 制造业

04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5 E 建筑业

06 F 批发和零售业

07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8 H 住宿和餐饮业

09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 J 金融业

11 K 房地产业

12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4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5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6 P 教育

17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18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 S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 T 国际组织

C.1.2.6　单位顺序号

由国家统一编制，用5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从个位开始编号，不足5位的前面用“0”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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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北京市西城区某博物馆

110102�����������������������2��������������������������18������������������������������00001

北京市西城区�����事业单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西城区的第�1�家

C.1.3　总登记号

总登记号有关要求见B.1.2

C.1.4　图片类型

包括馆藏文物的正视图；俯视图；侧视图；全景图；局部图；底部图等多种类型。

图片类型均采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A表示正视图，B表示俯视图，C表示侧视图，D表示全景

图，E表示局部图，F表示底部图。

C.1.5　图片顺序号

在同一图片类型中的图片顺序号码。

图片序号均采用半角阿拉伯数字。

示例：

北京市西城区某博物馆的收藏单位代码（地域和行业编码）为11010221800001，收藏的总登记号为58.31.1234的馆

藏文物，其格式为.jpg的影像文件中正视图的第1张应命名为：11010221800001-58.31.1234-A-1.jpg。

C.2　影像文件采集工作的信息

包括：

a）拍摄单位

拍摄馆藏文物影像文件的单位全称。

b）拍摄地点

拍摄馆藏文物影像文件的单位进行拍摄工作的详细地点。

c）拍摄日期

拍摄馆藏文物影像文件的日期。

日期表示方式见GB/T�7408。

d）拍摄人

拍摄馆藏文物影像文件的人员姓名。

C.3　馆藏文物影像的拍摄工作要求

C.3.1　立体馆藏文物拍摄工作要求

立体馆藏文物拍摄工作要求如下：

a）每件独立编号的立体馆藏文物应以主要代表面，拍摄全面图形一张，并拍摄正视角度的顶面和

底面图像各一张；

b）对没有独立编号的成套馆藏文物应拍摄组套图像，并加拍独件文物的全形图像；

c）对具有花纹、附件、内壁铭文或其他特殊情况的立体馆藏文物各相应部位进行局部拍摄。对有

不同花纹、铭文的各个面都应进行正面拍摄；

d）对扁平型馆藏文物器物（如钱币）一般拍摄正、反两面，如有边沿上的特殊信息，加拍边沿影

像；

e）对具有连续花纹、内壁铭文或其他特殊情况的馆藏文物（如不规则形状的馆藏文物）每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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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拍一张；

f）�馆藏文物如附有图纸或拓片的应加拍相关资料的影像。

C.3.2　平面馆藏文物拍摄工作要求

平面馆藏文物拍摄工作要求如下：

a）每件平面馆藏文物必须拍摄全景图像一张，尽量用一幅画面记录平面馆藏文物的影像；

b）无法在一张影像中记录全形的，以分段拍摄形式记录时，相邻两个画面重合部分不小于画面

长或宽度的1/4（每一分段以独立的影像编号标明，拼合后的影像数据给予一个全新的影像编

号）；

c）对有铭文、款识等附加信息的平面馆藏文物要加拍相关影像，如有特殊的装裱形式亦应对其做

影像记录（如宋画以明代封套盛放，除对画心拍摄外，对装裱部分亦应予以记录）。

C.3.3　拍摄技术规范

C.3.3.1　立体馆藏文物拍摄要求

立体馆藏文物拍摄要求如下：

a）使用中长焦距镜头，避免透视畸变；

b）主体突出，背景干净，影像清晰，影调丰富，质感明显；

c）为保证影像信息含量，被摄体应尽量充满画面；

d）注意视点的选择，准确表现馆藏文物的器形；

e）为了色彩还原的准确性，应尽量使用具有标准色温的摄影专业灯具，在只能使用现场光拍摄的

情况下，应该保证相机白平衡设定与拍摄光源的色温相一致；

f）�尽量选择所用相机最高画质、最高分辨率拍摄；

g）仅有一幅影像时，要选取主要代表面。

C.3.3.2　平面馆藏文物拍摄要求

平面馆藏文物拍摄要求如下：

a）布光均匀，画面内无明显亮度差别；

b）拍摄平面与被摄物平面保持平行，保证画面无畸变；

c）为了色彩还原的准确性，应尽量使用具有标准色温的摄影专业灯具，在只能使用现场光拍摄的

情况下，应保证相机白平衡设定与拍摄光源的色温相一致；

d）尽量选择所用相机最高画质、最高分辨率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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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馆藏文物类别说明

D.1　馆藏文物各类别的内容及示例

馆藏文物各类别的内容及示例如表D.1所示。

表D.1　馆藏文物各类别的内容及示例

序号 类别 内容及示例

1 玉石器、宝石
历代玉、翡翠、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猫眼、钻石、玛瑙、水
晶、碧玺、青金石、石榴石、橄榄石、松石、琥珀、蜜蜡、珊瑚、珍珠等制品及
原材。

2 陶器
历代陶制、泥制、三彩、紫砂、珐花、生坯、泥金饼、泥丸、陶范等的生产工
具、生活用具及其他制品。

3 瓷器 历代瓷制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其他制品。

4 铜器
历代以铜为主要材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其他制品（不包括钱币和雕塑造
像）。

5 金银器
历代以金银为主要材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其他制品（不包括钱币和雕塑造
像）。

6 铁器、其他金属器
历代以除金、银和铜之外的铁器、其他金属为主要材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
其他制品（不包括钱币和雕塑造像）。

7 漆器 历代彩漆、填漆、雕漆等漆制品。

8 雕塑、造像 历代金属、玉、石、陶瓷、木、泥等各种质地的雕塑、造像。

9 石器、石刻、砖瓦
历代以石为主要材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其他制品（不包括雕塑造像）。如
武器、碑碣、墓志、经幢、题刻、画像石、棺椁、法帖原石等。历代城砖、画像
砖、墓砖、空心砖、砖雕、影作、板瓦、筒瓦、瓦当等。

10 书法、绘画
各种书法作品。各种国画、油画、版画、素描、速写、帛画、宗教画、织绣画、
连环画、贴画、漫画、剪纸、年画、民间美术平面作品等，包括刻版。

11 文具 历代笔、墨、纸、砚及其他文房用具。

12 甲骨 记录有价值的史料内容的龟甲、兽骨。

13 玺印符牌
历代金、银、铜、铁、石、牙、玉、瓷、木等各种质地的印章、符节、画押、封
泥、印范、符牌等。

14 钱币 历代贝、铜、铁、金、银、纸币及钱范、钞版等。

15 牙骨角器 历代兽角骨、犀角、象牙、其他兽牙、玳瑁、砗磲、螺钿制品及原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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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馆藏文物各类别的内容及示例（续）

16 竹木雕 历代竹木雕制品。

17 家具 历代木制家具及精巧明器。

18 珐琅器 历代金属胎珐琅、瓷胎珐琅、玻璃胎珐琅等珐琅制品。

19 织绣 历代棉、麻、丝、毛制品，缂丝、刺绣、堆绫等。

20 古籍善本 历代写本、印本、稿本、抄本等。

21 碑帖拓本 历代碑帖拓本。

22 武器 各种兵器、弹药和军用车辆、机械、器具等。

23 邮品 各种邮票、实寄封、纪念封、明信片及其他邮政用品。

24 文件、宣传品
反映历史事件的正文文件或文件原稿；传单、标语、宣传画、报刊、号外、捷
报；证章、奖章、纪念章等。

25 档案文书
历代诏谕、文告、题本、奏折、诰命、舆图、人丁黄册、田亩钱粮簿册、红白契
约、文据、书札等。

26 名人遗物 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的手稿、信札、题词、题字等用品。

27 玻璃器 历代料器、琉璃等。

28 乐器、法器 各种乐器、法器。

29 皮革 历代各类皮革制品和工艺品。

30 音像制品 各种原版照片、胶片、唱片、磁带、珍贵拷贝等。

31 票据
各种门票、车船票、机票、供应证券、税票、发票、储蓄存单、存折、支票、彩
票、奖券、金融券、单据等。

32 交通、运输工具
各种民用交通运输工具及辅助器物、制品，如舆轿、人力车、兽力车、汽车、摩
托、船筏、火车、飞机等。

33 度量衡器
各种质地的用于物体计量长度、容积、质量的器具，如尺、权、砝码、量器、秤
等。

34 标本、化石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包括：古猿化石、古人类化石及
其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第四纪古脊椎动物化石。

35 其他
其他属于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由人类创造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
一切具有价值的物质遗存。�

D.2　类别选择注意事项    

货币，雕塑、造像，文具等类馆藏文物应根据具体用途或工艺选择分类。

示例1：战国郢爰、西汉马蹄金、清代银币等，应选择“货币”类，而非“金银器”类。

示例2：明代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应选择“雕塑、造像”类，而非“铜器”类或“金银器”类。

示例3：清端石瓜纹随形砚，应选择“文具”类，而非“石器、石刻、砖瓦”类。

示例4：玉杆毛笔，应选择“文具”类，而非“玉石器、宝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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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馆藏文物定名说明

E.1　馆藏文物定名

馆藏文物定名应科学、准确、规范。

馆藏文物已有名称而且准确的，采用已有名称。

馆藏文物没有名称的，在对文物进行认定和分类的基础上，根据文物的定名要素，制定文物名

称。

E.2　定名要素

包括：

a）年代。指文物的制造年代、或使用年代，或形成年代、或生存年代。

b）特征。指文物的主要特征，如主题纹饰、主要工艺、主要内容、质地、主要作者以及产地、物

主名、民族名、国名等。

c）器物的通称。

为文物定名时，定名要素应按照年代、特征、通称顺序排列。

E.3　定名方法及注意事项

E.3.1　定名方法

各类馆藏文物定名方法及示例，如表E.1所示。

表E.1¶各类馆藏文物定名方法及示例

序号 类别 子类别 定名方法 定名示例

1
玉石器、
宝石

“年代”＋“文化”（新石器时代需加确切
文化）＋“特征”＋“材质”＋“器形”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琮
西汉透雕双龙钮谷纹白玉璧

2 陶器
“年代”＋“文化”（新石器时代需加确切
文化）＋“特征”＋“质地”＋“器形”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
唐三彩花卉纹枕

3 瓷器
“年代”（有年款的写明）＋“窑口”（如
已知确切窑口）＋“特征”＋“质地”＋
“器形”

宋磁州窑白釉黑彩人物故事长方瓷枕
明成化斗彩高足瓷杯

4 铜器
“年代”＋“特征”（含工艺）＋“质地”
＋“器形”

西周中期窃曲纹铜鼎

5 金银器 “年代”＋“特征”＋“质地”＋“器形” 宋镂空双龙金香囊

6
铁 器 、 其
他金属器

“年代”＋“特征”＋“质地”＋“器形” 清光绪铁错银如意

7 漆器
“年代”＋“作者”（如确知作者名）＋
“特征”（含工艺）＋“质地”＋“器形”

元张成造剔红栀子花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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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各类馆藏文物定名方法及示例（续）

序号 类别 子类别 定名方法 定名示例

8
雕 塑 、
造像

“年代”＋“特征”（包括工艺）＋“质
地”＋“器形”

南朝彩绘灰陶持盾武士俑
元至元二年景德窑青花观音像
明永乐款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9
石 器 、
石 刻 、
砖瓦

“年代”＋“主要内容”＋“质地”＋“器
形”

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吕蒙正重修孔庙碑
西汉“长乐未央”铭瓦当

10
书法、
绘画

“年代”＋“作者”＋“书体”＋“主要内
容”＋“器形”
“年代”＋“作者”＋“主要内容”＋“器
形”

明文征明真草千字文卷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

11 文具
“年代”＋“作者”（如确知作者名）＋
“特征”（含工艺）＋“质地”＋“器形”

西汉兔毫毛笔
明程君房制玉杵玄霜墨
清御制淳化轩刻画宣纸
西晋青瓷蛙盂钮盖三足砚

12 甲骨
“年代”＋“文字内容”（或标题）＋“质
地”＋“器形”

商武丁时期龟腹甲获麑二雉十七卜辞

13 玺印符牌
“年代”＋“印文”＋“特征”＋“质地”
＋“器形”

金“行军万户之印”铜印

14 钱币
“年代”＋“钱名”（面值）＋“质地”＋
“器形”

战国赵榆次平首尖足布币
清咸丰元宝阔缘背宝巩当千铜钱
明一贯“大明通行宝钞”纸币
新莽大泉五十青铜钱母范
金贞祐三年拾贯文交钞铜版

15 牙骨角器
“年代”＋“作者”（如确知作者名）＋
“特征”（含工艺）＋“质地”＋“器形”

明透雕蟠龙花卉犀角杯
清“行有恒堂”款牙雕葫芦瓶

16 竹木雕
“年代”＋“作者”（如确知作者名）＋
“特征”（含工艺）＋“质地”＋“器形”

明竹雕“小松”款松鼠纹盒

17 家具
“年代”＋“作者”（如确知作者名）＋
“特征”（含工艺）＋“质地”＋“器形”

清雕云蝠纹红木卷头案

18 珐琅器
“年代”＋“作者”（如确知作者名）＋
“特征”（含工艺）＋“质地”＋“器形”

明万历御用监造铜胎掐丝珐琅栀子花
纹三足蜡台

19 织绣
“年代”＋“特征”（主要是纹饰内容）＋
“工艺”＋“质地”＋“器形”

汉晋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
辽缂金水波地荷花摩羯纹棉帽

20 古籍善本 “年代”＋“主要内容”＋“器形”
唐敦煌回鹘文写经
西夏文刻本《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
集》

21 碑帖拓本
“年代”＋“作者”＋“主要内容”＋“器
形”

宋拓东汉西岳华山庙碑拓片

22 武器
“年代”＋“物主”（事件）＋“特征”＋
“质地”＋“器形”（用途）

1927年朱德在南昌起义时使用的驳壳
枪

23 邮品
“年代”＋“发行单位”＋“主要内容”＋
“器形”

1894年纪1初版慈禧寿辰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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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各类馆藏文物定名方法及示例（续）

序号 类别 子类别 定名方法 定名示例

24
文件、宣
传品

“年代”＋“主要内容”＋“质地”＋“器
形”

1955年授予XXX的一级独立勋章
1951年孤胆英雄唐凤喜的立功喜报

25 档案文书
“年代”＋“主要内容”＋“质地”＋“器
形”（用途）

清宣统《钦安殿佛像供器档》
清雍正三年宛平县王承恩卖地白契

26 名人遗物
“年代”＋“主要内容”＋“质地”＋“器
形”（用途）

1935年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手稿

27 玻璃器
“年代”＋“作者”（如确知作者名）＋
“特征”（含工艺）＋“质地”＋“器形”

清乾隆白套红玻璃缠枝花卉纹渣斗

28
乐器、法
器

“年代”＋“作者”（如确知作者名）＋
“特征”（含工艺）＋“质地”＋“器形”

清乾隆款刻七佛纹嵌金口镶石海螺

29 皮革
“年代”＋“特征”＋“工艺”＋“质地”
＋“器形”

1984年中国女子排球队获奥运会冠
军签名排球

30 音像制品
“年代”＋“主要内容”＋“质地”＋“器
形”（用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记
录胶片

31 票据
“年代”＋“发行单位”＋“主要内容”＋
“器形”

1929年北平城南游艺场入门券

32
交通、运
输工具

“年代”＋“特征”＋“属性”＋“器形”
（用途）

近代湘西地区四人抬花轿
1952年成渝铁路第一列火车

33 度量衡器 “年代”＋“特征”＋“质地”＋“器形” 秦二十六年八斤铜权

34
标本、化
石

古脊椎动
物化石

“地质年代”＋“动物名称”＋“身体部
位”＋“化石”

第四纪更新世中期肿骨鹿头骨化石

古人类化
石

“考古学年代”＋“古猿、古人类名称”＋
“身体部位”＋“化石”

旧石器时代元谋猿人头左侧门齿化
石

35 其他

生活用具
“年代”＋“特征”＋“质地”＋“器形”
（用途）

近代晋中地区木制脸盆架

生产用具
“年代”＋“特征”＋“质地”＋“器形”
（用途）

1872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造船工具

E.3.2　注意事项

馆藏文物定名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a）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仿制品，需注明。不能确定仿制时间的，应在年代前加“仿”

字；如能确定仿制时间，则应标明仿制时间，如：清雍正仿成化斗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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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本身严重残缺的馆藏文物，应注明“残”字，如：战国水陆攻战

纹铜鉴（残）。

c）凡不能分割的馆藏文物，定名时应标记在一起：成组的馆藏文物，完整无缺者，要定一集体名

称；失群者应在单个名称前标上集体名称，如：唐三彩十二辰“龙”陶俑。

d）书法、绘画馆藏文物中如有多人合作者，定名时为避免字数过多，应以最著名者为主，后缀

“等合作”字样。

e）凡馆藏文物的附件都应注明，但不标在名称内，只在备注中说明。如：战国错金龙纹铜剑（附

鞘）。

f）�除青铜器、书法、绘画外，名称中含有铭文、款识内容的，铭文、款识一般应加“”号。

g）近现代馆藏文物、文献文书类馆藏文物等命名中用字描述较多，应尽量精简内容，用词精炼准

确，但不能因字数限制而省略主要内容。

h）自然标本应依据国际通用定名法规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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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馆藏文物年代标示说明

F.1　年代标示原则

F.1.1　只使用一种年代标示方式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a）史前文物用考古学年代，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b）历史文物用历史朝代纪年，纪年确切的可同时用公历纪年标示；个别地区历史朝代纪年不明确

的，可使用考古学年代。

c）地方政权控制时期（如少数民族政权、农民起义政权等）应标示表F.1中的时代，并附注地方

政权年号或公历纪年。

示例：大理国日新五年（1012），应标示“北宋”。

d）近现代文物一般用公历纪年标示，纪年不详的用“清末”、“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或所属主要历史时期（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标示。

F.1.2　使用两种及两种以上年代标示方式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a）两个及两个以上连续时代的，应标示起止时代；不能确认具体时代的，应标示跨度年代；时代

不详的，标示“不详”。

示例1：宋至明（960～1644）

示例2：秦汉、明清

b）用中国历史学年代（或帝王纪年）和公历纪年同时标示的，先标示中国历史学年代（或帝王纪

年），同时在括号内标示公历纪年。

示例：明洪武二年（1369）

F.1.3　年代标示容易产生歧义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a）夏商周：年代明确的分别标示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商或周不明确的可标示为商周，

西周、春秋、战国不明确的可标示为周，春秋、战国不明确的可标示为东周。

b）汉：分为西汉、东汉，不明确的标示为汉。

c）三国：具体分为三国魏、三国蜀、三国吴，不明确的标示为三国，不可单独标示为魏、蜀、吴。

d）晋：分为西晋、东晋，不明确的标示为晋。

e）十六国：标示时代及国别；国别不明确的标示为十六国，不可单独标示为某一国。

示例1：十六国前秦

示例2：十六国

f）�南北朝：标示南朝、北朝各代；不明确的可标示为南朝、北朝或南北朝，不可单独标示为宋、

齐、梁、陈。

示例1：北魏

示例2：南朝宋

示例3：南北朝

g）五代十国：标示时代及国别；不能确定国别的可标示为五代十国；属于十国之一的，只能标示



26

WW/T 0017—2013

为五代十国XX，不能标示为五代XX。

示例1：五代后唐

示例2：五代十国北汉

h）宋：分为北宋、南宋，不明确的可标示为宋。

F.1.4　外国文物年代标示方法为：外国文物标示其所在国别及年代信息，并加注公历纪年。

示例：日本明治二十年（1887）

F.2　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具体年代的时间范围见表F.1。

表F.1¶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夏 约前2070~前1600

商 前1600~前1046

周

西周 前1046~前771

东周
春秋时代
战国时代a

前770~前256�
前770~前476�
前475~前221

秦 前221~前206

汉
西汉b� 前206~公元25

东汉 25~220

三国

魏 220~265

蜀 221~263

吴 222~280

西晋 265~317

东晋十六国
东晋 317~420

十六国c� 304~439

南北朝

南朝

宋 420~479

齐 479~502

梁 502~557

陈 557~589

北朝

北魏 386~534

东魏 534~550

北齐 550~577

西魏
北周

535~556
557~581

隋 581~618

唐 618~907

五代十国

后梁 907~923

后唐 923~936

后晋 936~947

后汉 947~950

后周 95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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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1¶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续）

五代十国 十国d 902~979

宋
北宋 960~1127

南宋 1127~1279

辽e 907~1125

西夏f 1038~1227

金 1115~1234

元g 1206~1368

明 1368~1644

清h 1616~1911

中华民国 1912~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1日成立
a��这时期，主要有秦、魏、韩、赵、楚、燕、齐等国。
b��包括王莽建立的“新”王朝（公元9年~23年）和更始帝（公元23年~25年）。王莽时期，爆

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建立了农民政权。公元23年，新莽王朝灭亡。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

立。
c��这时期，在我国北方和巴蜀，先后存在过一些封建割据政权，其中有：汉（前赵）、成（成

汉）、前凉、后赵（魏）、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南燕、西凉、北

凉、北燕、夏等国，历史上叫作“十六国”。
d��这时期，除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外，还先后存在过一些封建割据政权，其中有：

吴、前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南平）、后蜀、南唐、北汉等国，历史上叫作“十

国”。
e��辽建国于公元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

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
f��1032年（北宋明道元年）元昊嗣夏王位，1034年始建年号，1038年称帝，国名大夏。在汉籍中

习称西夏。1227年为蒙古所灭。�
g��铁木真于公元1206年建国；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
h��清建国于1616年，初称后金，1636年始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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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馆藏文物完残状况说明

G.1　完残状况

对馆藏文物完残情况的详细描述记录。

填写注意事项：第一，必须认真查看全部现状，包括附件在内，如附件残损、残缺等，也应一一

说明；第二，选用现状术语要贴切，语言简练，既要反映残缺部位，又要反映损伤程度。

G.2　完残状况举例

由于馆藏文物完残情况不同，填写时为语言规范起见，大体可按下列几种情况记载：

残破。凡馆藏文物的现状局部破损，但不影响馆藏文物整个构体和内容的完整，可写残破，如

破洞（指局部破损、破处较大者）、破孔（指局部破损、破处较小者）、裂口（裂缝已裂开）、裂纹

（裂缝未裂开）、磨损（摩擦受损）等。

残缺。凡馆藏文物的现状缺某个组成部分致使藏品构件和内容不完整者，可写残缺。写残缺时，

应将残缺部件、部位和残缺数量写具体。

霉变。凡馆藏文物因受潮遭菌侵蚀而发生变化，可写霉变，如霉点（发霉有零散小点者）、霉斑

（发霉已结成块、片者）、霉迹等。

皱褶。凡馆藏文物因收缩或人为的揉弄而形成的条纹，可写皱折（皱折痕迹凌乱者）、折痕（因

折叠有所损伤的痕迹）。

污渍。凡馆藏文物被油、墨等沾染的污垢，可写污迹，如油污、墨污等。

脱浆、脱线。凡藏品装订处的浆糊失去粘性或装订线断、接缝脱开者，可写脱浆、脱线等。

生锈。凡金属质地馆藏文物因氧化生锈，如铜锈、铁锈、腐蚀（氧化腐蚀较重者）等。

褪色。凡馆藏文物年久颜色变浅者，写褪色。

焦脆。凡馆藏文物年久变硬发脆者，写焦脆。

G.3　完残术语举例

常用于完残记录的术语包括：锈蚀、裂口、裂纹、磕损、伤、磕瘪、磨伤、脱漆、脱线、脱釉、

爆釉、粘釉、微翘、翘曲、刀痕、划痕、钉眼、老化、胶粘、粘连等。

G.4　完残状况术语

填写不同类型馆藏文物的完残状况术语参见�WW/T�0001—2007、WW/T�0002—2007、WW/T�0003

—2007、WW/T�0004—2007、WW/T�0005—2007、WW/T�0013—2008、WW/T�0021—2008、WW/T�002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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